
 

學術或研究機構分配予創作人之股票適用緩課所得稅申請書 

                             (本申請書一經塗改即失效)           

＿＿＿＿＿台鑒：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申 請 字 號  
 

(一)申請事項 依據產業創新條例第 12條之 2規定申請認定 

(二) 

申 

請 

人 

學 研 機 構  統 一 編 號  

代 表 人  

學 研 機 構 
地 址 

 

聯 絡 人  
電 話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計 畫 名 稱  

資 助 機 關 （如涉跨部會參與，分別填寫各資助機關所占比例） 

智 慧 財 產 權 
類 型 

□著作權 □專利權 □商標權 □營業秘密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權 □植物品種權 □其他：  
 

股票發行公司名稱  

獲 配 股 票 之 
我 國 創 作 人 □擇定緩課：（該創作人簽名） 

技術作價金額  

技術作價股份數  

學研機構取得
股 票 日         年     月     日 創作人獲配股票日         年     月     日 

(三)申請須知： 
1.我國學術或研究機構依產業創新條例第12條之2第 1項分配股票予我國

創作人者，至遲應於分配股票予我國創作人之當年度 12 月 31 日前檢具

本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向科學技術基本法第 6 條第 3 項所訂之各主管機

關（資助機關）申請股票認定。 

2.於分配股票前提出申請且欠缺「我國學術或研究機構分配股票予我國創

作人申請股票適用緩課所得稅作業辦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文件或

應載明事項不全者，各主管機關得依規定先行函復認定結果，並應責成

學術或研究機構於申請年度之次年 1 月 31 日前完成補正。各主管機關應

於受理補正之日起 1個月內核定。 

3.申請日之認定，以申請書送達受理機關之日為準；但以掛號郵寄方式提

出者，以送交郵政單位當日之郵戳所載日期為準。 

4.科技計畫如涉跨部會參與，應於申請書揭露各資助機關所占比例，並向

佔比最高之資助機關提出申請（如同時有二所以上機關持有相同比例，

則請協調一所主責受理）；如跨學研機構共同研發，則請協調由主責學研

機構代表提出申請。 

5.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70 條第 1項規定，已依其他法令享有租稅優惠、獎勵、

補助者，不得就同一事項重覆享有本條例所定之獎勵或補助。 

(四)檢附文件： 
1.科技計畫之計畫書、合約、各主管機關對該計畫

之核定函。 

2.其他足資證明智慧財產權為科技計畫之產出之證

明文件。 

3.學術或研究機構當次取得股票之智慧財產權讓與

或授權契約書影本，應載明智慧財產權作價總

額、取得股票種類、每股發行價格及股數。 

4.智慧財產權之證明文件，指下列文件之一： 

(1)權利證書影本。 

(2)律師、會計師或其他負相當法律責任之專業人員

調查智慧財產權之意見書、評價報告、技術說明

或其他相關文件。 

 

 

(五)其他： 
1.認定結果及核定結果均將函復申請機構，並通知

該創作人、股票發行公司及股票發行公司所在地

稅捐稽徵機關。 

2.檢附之文件將留存本單位，不予發還；股票發行

公司若有需要，請自行備份留存。 

請蓋學研機構及代表人印鑑 

(申請人保證所附文件與送稅捐稽徵機關文件內容相符，並均屬正確，如有

錯誤或虛偽不實，願負一切責任。) 

收 文 字 號 收文 
日期 

案件申請編碼  
字號 

 

第

一

聯

︵

經

濟

部

工

業

局

存

查

︶ 

anita
註解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科技部科部產字第1070066751A號令訂定發布全文6條；並自一百零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施行至一百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法規來源】我國學術或研究機構分配股票予我國創作人申請股票適用緩課所得稅作業辦法§5


